附件一

关于组织河北省教育科学研究
“十二五”规划2012年度专项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教育局教研室，察北、塞北管理区教育局教研室，各示范高中和市直学校、幼儿园：

为了进一步推动我省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充分发挥教育科学研究为教育决策服务的功能，针对教育改革与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开展针对性的研究，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决定组织实施河北省教育科学研究“十二五”规划2012年度专项课题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2012年度专项课题含五个类别：教育决策咨询专项课题；中小学骨干、特级教师专项课题；中小学校长专项课题；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专项课题；音乐体育美育专项课题。专项课题具有河北省教育科学研究“十二五”规划课题资格。

二、申报要求：申报者须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无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者须由两名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者推荐。其中，申报中小学骨干、特级教师专项课题者，须为河北省中小学骨干或特级教师，申报材料中需附带相关证明材料；申报中小学校长专项课题者须为中小学校长。

三、专项课题研究要具有针对性和时效性。申报者要结合实际工作，加强调查研究，突出实证研究，提出可供教育决策咨询的对策建议。研究时限一般不超过2年。若需课题延期或调整人员须经省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批准。

四、专项课题受理申报时间从即日起至2012年4月10日止，请市、区县各学校务必于申报截止日期前将本单位符合申报条件的《专项课题申请•评审书》及电子版、汇总表统一报送市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

五、专项课题申报所需的各种材料均可从张家口市教育科学研究所邮箱下载（电子信箱：zjkjks2009@126.com）。《专项课题申请•评审书》要求一律用计算机填写。各单位报送材料包括（纸质和电子版）：审查合格的《专项课题申请•评审书》一式2份，《活页论证表》3份，申报课题汇总表（EXCEL表格）。报送的配套电子版材料，要与纸质申报数据一致。

                                 张家口市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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